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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公司董事會 至少有三名獨董事                
 
為了加強上市公司的企業管治，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》 (以

下簡稱為「上市規則」)第3.10條規定，聯交所主板的上市公司的董事會必須包

含至少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(以下簡稱為「獨董」)，其中至少一名獨董必須具備

適當的專業資格，或具備適當的會計或相關的財務管理專長。所謂「適當專業資

格」，一般是指專業會計資格。由一個獲相關海外地區認可的機構授予的專業資

格同樣會獲承認。獨董有責任確保董事會的決策考慮到公司股東的整體利益。    
 
上市規則第3.13條列出了在評估獨董的獨立性時將會考慮的因素，例如: 該人士

在有關上市公司的持股量 (持有百分之五或以上權益的人士，一般不被視為獨立

人士；如持股量超過百分之一，則須在被委任為獨董前先令交易所確信，該人士

確屬獨立人士)、該人士在財政上有否倚賴上市公司 (包括其控股公司或其各自

的附屬公司)、該人士是否當時正在或於被委任前的一年內曾向有關上市公司(包

括其控股公司或其各自的附屬公司)提供專業服務、該人士於上市公司(包括其控

股公司或其各自的附屬公司)的任何主要業務活動中，有否重大利益等等。 

 

另外，獨董與其他董事一樣，須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《上市發行人董事進

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》(簡稱《標準守則》)。《標準守則》主要列載董事於買

賣其所屬上市公司的證券時用以衡量其本身操守的所需標準。此外，上市公司也

可自行訂立守則，惟有關條款的嚴格程度，不能低於《標準守則》的條款。違反

《標準守則》，即被視作違反《上市規則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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